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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
从2000万元减至10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逾
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河南京彤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022年7月4日

减资公告

车购税减半征收
首月减征71亿元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 王雨萧 严赋憬）
自6月1日起实施的部分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购税
政策已经“满月”。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
政策实施首月，全国共减征车购税71亿元，减征车
辆 109.7 万辆。从排气量来看，1.6 升及以下排量
乘用车减征税款34亿元，占比约48%；1.6升至2.0
升排量乘用车减征税款37亿元，占比约52%。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汽车产业链条
长、涉及就业面广、拉动消费作用大。稳定和扩大
汽车消费，对稳经济、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

5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稳经济
一揽子措施，提出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
600亿元。5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公告，对购置日期在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12
月 31 日期间内且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超过
30万元的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
购置税。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副司长刘运毛
告诉记者，此次车购税优惠政策具有三个特点：一
是惠及范围“再扩大”，能够享受减征政策的乘用
车排量限制从1.6升提高到2.0升；二是政策发力

“更应时”，明确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12月31
日期间内购置的符合条件的乘用车均可享受减征
政策，有利于快速、有效拉动汽车消费；三是政策
调控“更精准”，提出了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
超过30万元的限制条件，以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精
准调控的作用，惠及大众消费。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乘用车产销逐步向
好。数据显示，6月1日至26日，乘用车市场零售
142.2万辆，同比增长27%，较上月同期增长37%。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车购税所征收的税款具有专门用途，专款专用于
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
安排，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于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具有积极作用。

7月4日，在重庆两江新区一购物公园内，顾客使用NFC功能完成入场登记。当日，NFC防疫
登记功能在重庆试点上线。用户只需将开启NFC功能的手机，亮屏靠近场所码线圈，手机自动读
取NFC标签，快速唤起场所码/健康码页面后，完成快速展码。该功能通过“贴一贴”完成登记，提
高了疫情防控登记、展码的效率。 新华社记者 黄 伟 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首次面向个人开放预约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记者

董博婷）记者从国家档案局了解到，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 4 日起面向个
人开放预约，社会观众可通过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网站、“皇史宬”微信公众
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小程序进行
预约查档、参观。该馆将于6日正式对
公众开放。

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首次
面向个人开放预约。馆内设有“兰台翰
墨 家国春秋——明清历史档案展”“盛
载千秋——明清档案装具陈列”“守护国
家记忆 传承民族文脉——明清档案事
业发展历程”等展览。在这里，参观者可
以看到包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记忆名录》和《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在

内的数百件珍贵的中国档案文献珍品。
为更好服务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

效化和全社会“四史”宣传教育，馆内“百年
恰是风华正茂——大型主题档案文献展”
此次也一同面向个人开放预约。展览精
选300余件馆藏珍品档案、100余张照片、
20余组音视频以及历史革命图书和实物，
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成功

密码和力量所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
据了解，相较于故宫西华门内老

馆，新馆内的档案查阅区查档机位成倍
增加，达114个。馆内档案信息化管理
平台开放44个全宗档案468万余件，官
方网站可供检索的档案目录达410余万
条。同时上线《清实录》《清会典》2个全
文检索数据库，供公众免费使用。

禁止价格欺诈新规7月起施行
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行为

由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明
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自
今年7月起施行。规定明确七种
典型价格欺诈行为、不再过多限
制经营者的标价方式、灵活规定
网络交易明码标价的形式，对于
明码标价规则和价格欺诈行为的
认定更加科学合理。

明码标价不能简单理解为仅
标示价格，经营者还应当标示与
价格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尽可
能减少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和
其他经营者对价格所对应的商品
或者服务价值有更为清晰的认
识，减少价格欺诈的发生。

如某饭店宣称某菜品打八折
销售，但消费者结账时才被告知
须“达到最低消费标准”方可享受
八折优惠。根据规定，经营者的
此类行为属于不标示或者显著弱
化标示对消费者不利的价格条件
的表现，属于价格欺诈。

规定明确七种典型价格欺诈
行为：一是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
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二
是以低价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

营者，以高价进行结算；三是通过
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
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四
是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使
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
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标示价格
及其他价格信息；五是无正当理
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
承诺；六是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
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
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或者
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七是
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
等折抵价款时，拒不按约定折抵
价款。

随着经营模式的发展，广大
消费者逐渐接受商品吊牌、模型
展示、电子屏幕等多种个性化标
价方式，对经营者的标价形式进
行严格限定并实行标价签监制制
度已经没有必要。

因此，规定取消了标价签监
制制度。除法律、法规和规章有
明确规定的，只要能保证明码标
价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
目，不再过多限制经营者的标价

方式。经营者可以选择采用标价
签（含电子标价签）、标价牌、价目
表（册）、展示板、电子屏幕、商品
实物或者模型展示、图片展示以
及其他有效形式进行明码标价。

根据规定，金融、交通运输、
医疗卫生等同时提供多项服务的
行业，可以同时采用电子查询系
统的方式明码标价。农村集市、
拍卖等通过协商、竞价等方式确
定价格的情形，没有必要实行严
格的明码标价。但在另外一些情
形下，比如粮食主产区频繁发生
的商品粮交易，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要求经营
者在收购粮食时，明确标示品种、
规格、等级和收购价格等信息，更
好保护购销双方合法权益。

为更好地促进和规范新业
态健康发展，针对数字经济领域
的新特点，规定对于网络交易明
码标价的形式更加灵活，明确经
营者通过网络等方式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应当通过网络
页面，以文字、图像等方式进行
明码标价。 (据新华社)


